泉教人〔2018〕87号附件1

泉州市教育“领航团队”培养对象名额分配表

	           县

       （市、区）

   项目
	鲤城
	丰泽
	洛江
	泉港
	石狮
	晋江
	南安
	惠安
	安溪
	永春
	德化
	台商
	开发区
	市直
	合计
	备注

	小计
	6
	6
	3
	9
	6
	21
	18
	9
	18
	9
	6
	6
	3
	30
	150
	

	骨干教师
	2
	2
	1
	2
	2
	6
	5
	3
	5
	2
	2
	2
	1
	10
	45
	1.本次选拔面向全市普通中小学教师公开进行；
2.市直小学每所学校推荐1名、市直中学每所中学推荐2名符合条件的骨干教师参加选拔。

	中层干部
	3
	3
	1
	4
	3
	8
	7
	3
	7
	4
	3
	3
	1
	10
	60
	1.市直中学每所学校推荐2名符合条件的中层干部参加选拔；
2.市直小学每所学校推荐1名符合条件的中层干部参加选拔。

	校长人选
	1
	1
	1
	3
	1
	7
	6
	3
	6
	3
	1
	1
	1
	10
	45
	1.市直中学每所学校推荐2名符合条件的校长培养对象参加选拔；
2.市直小学每所学校推荐1名符合条件的校长培养对象参加选拔。


备注：各县（市、区）选拔时应注意兼顾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等不同学段的申报对象。
